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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店區公所災害疏散撤離作業機制 

 
114 年 2 月   4 日 修正 

114 年 9 月 26 日 修正 

                                                               115 年 3 月 30日 修正 

 

 

壹、目的： 

新北市新店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稱本中心）經通報或判

定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可依循標準作業機制及時撤離民

眾，引導民眾避難或依親，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並強化應變

處理能力，特訂定本作業機制。 

貳、相關法令及規定： 

一、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4、27、30、31 條。

二、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83-2 條。 

參、疏散撤離時機： 

災害類別 勸告或預防性疏散撤離時機 強制疏散撤離時機 

風水災 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勸

告撤離。 

2. 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2 級警

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3. 市管河川水位 2 級警戒且持

續上升或有危險之虞。 

4. 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且

轄區已有積水跡象。 

5. 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布水庫

洩（溢）洪通報。 

6. 依本所、里鄰長、里幹事或民

眾通報，經市府或本所研判有

勸告疏散撤離之必要時。 

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強制撤

離。 

2. 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1 級警戒

且水位持續上升。 

3. 市管河川 1 級警戒且水位持續

上升或有溢堤之虞。 

4. 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且淹水已

達 30-50cm 且持續上升。 

5. 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布洩（溢）

洪通報且洩洪量大於下游河川

防洪標準。 

6. 依本所、里鄰長、里幹事或民

眾通報，經市府或本所研判有

強制疏散撤離之必要時。 

7. 水利建造物突發重大緊急事 

故，經管理機關通報有強制疏

散撤離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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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及大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發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發 

規模崩塌 布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黃色警戒

時。 

布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紅色警戒

時。 

海嘯  

 

 

 

 

--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以下簡稱氣

象署）依「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海

嘯資訊發布作業要點」規定發布

海嘯警報，其發布時機如下： 

1. 遠地地震海嘯警報：接獲美國 
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PTWC）

發布海嘯警報，預估 3 小時內

海嘯可能到達臺灣時。 

2. 近海地震海嘯警報：臺灣近海

發生地震規模 7.0 以上，震源 

深度淺於 35 公里之淺層地震 

時。 

火山災害 1. 火山口附近噴出火山熔岩、碎

屑流、火山灰。 

2. 預估一週內會發生火山噴發，

已有火山熔岩、碎屑流、火山 

灰產生等。 

1. 發生全面之噴發現象，產生熔

岩流、碎屑流、火山灰、或蒸

氣爆炸及火山泥流等。 

核子事故 當干預基準為可減免劑量於 2 天 

內達 10 毫西弗以上時。 

當干預基準為可減免劑量於 7 天 

內達 50 至 100 毫西弗時。 

肆、作業內容： 

一、災害應變階段： 
（一）勸告或預防性疏散撤離：本所接獲新北市政府公告警戒

區或經指揮官判定需進行勸告疏散撤離時，應立即前往

臨時防災避難收容所準備各項開設事宜，並同時通知各

里辦公處利用里民廣播系統、跑馬燈等方式，通知民眾

儘速前往收容場所，如有不願配合之民眾，先以口頭勸

離並蒐證，或依災害防救法第 24 條規定勸告或強制人民

撤離，並做適當之安置。另針對弱勢族群、行動不便之

民眾應調派車輛前往協助運送。如發生核子事故時，應

優先協助學校、弱勢民眾疏散至鄰近轄區之臨時防災避

難收容所，其餘民眾則進行居家掩蔽，並視災害狀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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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布核子事故警報，核子事故警報聲為：響 1 秒，停 1 

秒，重複 25 次，持續 50 秒，接續進行語音廣播以國、

台、英語廣播：「這是核能 O 廠事故警報，請進入室內不

要慌張，並依照警察機關或電視、電臺中的政府指示行

動。」持續約 40 秒，警報音及語音廣播共播放兩次，並

視實際狀況持續發送。如發生火山災害時，當火山灰厚

度達 2cm，可能影響呼吸道病患、老人、幼童等抵抗力低

之民眾，應通知民眾就地避難，如必須外出則需注意防

護；如火山灰厚度超過 2cm，可能造成交通道路受阻中

斷，因此需進行道路火山灰清除，且如有必要時應進行

人員疏散。 

（二）強制疏散撤離：本所接獲新北市政府公告警戒區或經指

揮官判定已達到需執行強制疏散撤離時，協同警察、消

防單位或國軍協助撤離，如有不願配合之民眾，應先以

口頭勸離為原則並蒐證，如仍勸導無效時，則逕行舉發

(表二)。對於颱風期間違反警戒區域管制之舉發程序，

以口頭勸離並蒐證為原則(若有開立颱風期間警戒區域通

知書(表一)則該通知書之送達非為必要條件，僅作為裁

處行為人時之具體事證)，倘勸離民眾未果時，執行單位

得逕行開立違反「災害防救法案件舉發單」予行為人(開

立舉發單時，務必採取攝影、錄音或用其他方式蒐證(如

有開立颱風期間警戒區域通知書亦同)。 

（三）如為海嘯疏散撤離時，本所應立即通知各里辦公處利用 
里民廣播系統、跑馬燈等方式通知民眾馬上跑往高處、

不開車及不回家。如為近海地震海嘯警報時，應立即至

鄰近高樓避難；如為遠地地震海嘯警報時，則至離岸高

地或遠離河川高地避難。針對弱勢族群、行動不便之民

眾：如為近海地震海嘯警報時，應協助疏散至鄰近高樓

避難；如為遠地地震海嘯警報時，則協助運送至離岸或

遠離河川之臨時防災避難收容所，並視災害狀況持續發

布海嘯警報，海嘯警報聲如下： 

1. 具語音廣播功能：警報起始音為短音 5 秒、音符總長 

度為 15 秒（鳴 5 秒、停 5 秒、再鳴 5 秒）接續進行

語音廣播並視實際狀況持續發送，內容如下： 

(1) 近海地震引起海嘯：「海嘯警報，海嘯警報，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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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眾迅速往高處疏散」。 

(2) 遠地地震引起海嘯：「海嘯警報，海嘯警報，海嘯

即將於○○時○○分來襲，請所有民眾迅速往高處疏

散」。 

2. 無語音廣播功能：警報起始音為短音 5 秒，音符總長 

度為度為 85 秒（鳴 5 秒、停 5 秒、反覆 9 次）。 

         二、災後復原階段： 

（一）本所接獲新北市政府或經指揮官判定災害警報解除時，

應通知收容場所之民眾返家，並對收容場所及避難大樓

進行清潔與復原工作。 

 (二) 核子事故解除警報： 

      警報音為響一長音 50 秒，接續進行語音廣播 以國、

台、英語廣播：「這是核能 O 廠事故解除警報」，持

續 25 秒。警報音及語音廣播共播放兩次，並視實際狀

況持續發送。 

 (三) 海嘯解除警報音為一長音 90 秒。 

     伍、各項表單及附件： 

一、流程圖(附件 1)。 
二、流程圖說明(附件 2)。 

三、新北市政府颱風期間警戒區域通知書(表一)。

四、新北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舉發單(表二)。 

五、新北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裁處書（表三）。 

六、新北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書(表四) 

七、直轄市縣市政府撤離人數通報表(表 A4a)。 

八、直轄市縣市政府避難收容處所開設通報表(表D3a)。

九、災區志工人力志工服務通報表(表D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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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市府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劃定警戒區並下
達勸告疏散撤離指令 

8.是否需大規
模疏散撤離 

9.1與市府災害 
應變中心申請
協助支援 

11.災情解除 

NO 

9.2協助疏散民眾至臨時
防災避難收容所或依親 

 
10.統計疏散撤離及收
容情形並定時至EMIC

填寫速報表 

6.市府災害應變中心 
下達強制疏散撤離指

令 

7.區長下達強制疏散
撤離指令 

12.協助民眾返家及
收容場所復原作業 

3.2依災害防救法
第24條及行政執
行法第36~41條
辦理 

NO 

經通報或判定有災 
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時 

 
是否開設災
害應變中心 

4.區長下達勸告疏散 
撤離指令 

5.1調派車輛協助 5.2通知各里辦公處
運送民眾  協助勸告疏散撤離 

5.3開設臨時防災避 
難收容所並聯繫轄區
內志工前往協助 

YES 

13.疏散撤離事件結束 

          附件 1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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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權責單位 

(依區公

所實際分

工情形自 

行調整) 

 

 

 

 

 

 

 

 

 

 

 

 

災害

應變

階段 

1.經通報或判

定有災害發

生或發生之 

虞時 

1.經通報或判定有災害發生或發生之虞時。  

2.是否開設災

害應變中心 

2.新北市政府依據災害情形判斷後，決定是

否開設各級災害應變中心。 

 

3.1 市府災害應

變中心指

揮官劃定

警戒區並

下達勸告

疏散撤離

指令 

3.1.1  如需開設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依新北

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及本中

心標準作業程序進行開設。 

3.1.2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完成後，如市府災害

應變中心指揮官認定已達需執行勸告

疏散撤離之時機，應依據指揮官所劃

定之警戒區，立即下達勸告疏散撤離

指令。 

3.1.3 市府下達勸告或預防性疏散撤離時機

如下： 

3.1.3.1 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勸告撤離。 

3.1.3.2 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2 級警戒且水

位持續上升。 

3.1.3.3 市管河川 2 級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或有危險之虞。 

3.1.3.4 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且轄區

已有積水跡象。 

3.1.3.5 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水庫洩（溢）

洪通報。 

3.1.3.6 依本所、里鄰長、里幹事或民眾通 

各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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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權責單位 

(依區公

所實際分

工情形自 

行調整) 

  報，經市府或本所研判有勸告疏散

撤離之必要時。 

3.1.3.7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發布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黃色警戒時。 

3.1.3.8 火山口附近噴出火山熔岩、碎屑

流、火山灰。 

3.1.3.9 預估一週內會發生火山噴發，已有

火山熔岩、碎屑流、火山灰產生等。 

3.1.3.10 當干預基準為可減免劑量於2 天內 

達 10 毫西弗以上時。 

 

3.2 依災害防救

法第24條及

行政執行法

第36~41 條

辦理 

3.2 如未達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之時機，依本

所、里鄰長、里幹事或民眾通報，經市

府或本所認定需執行勸告疏散撤離時，

應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4條及行政執行法

第36~41 條執行勸告疏散撤離。 

民政/役

政災防

課 

4.區長下達勸

告疏散撤離

指令 

4.1 指揮官依據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之指令及 

災害防救法第30 條之規定下達勸告疏散

撤離指令。 

4.2 由於烏來區公所為原住民自治區，因此應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83-2 條辦理各項作

業。 

 

5.1 調派車輛協

助運送民

眾 

5.1 指揮官下達指令後，應立即協調轄區內可

調派之車輛並聯繫開口契約廠商，儘速

前往協助運送弱勢族群、行動不便之民 

眾至避難收容場所。 

秘書室 

5.2 通知各里辦 5.2.1 指揮官下達指令後，應立即通知各里辦 民政/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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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權責單位 

(依區公

所實際分

工情形自 

行調整) 

 公處協助勸

告疏散撤離 

公處，利用里民廣播系統、跑馬燈等方

式通知民眾儘速前往收容場所，並透過

電視、廣播媒體、網路等方式，將危險

警戒區域資訊、疏散避難訊息、收容所

開設場所及建議撤離路線等訊息傳達 

給民眾，若有不願配合之居民，應聯繫

警察、消防單位或國軍協助撤離，並由

現場執行警戒之警察人員先言詞勸導並

蒐證，勸導無效即開立新北市政府災害

防救法案件勸導書(表四)，開立勸導書後

仍不離開者則開具舉發單(表二)。遇颱

風期間則先開立警戒區域通知書(表

一)。 

5.2.2 如發生核子事故時，應優先協助學校、

弱勢民眾疏散至鄰近轄區之臨時防災 

避難收容所，其餘民眾則進行居家掩

蔽。 

5.2.3 如發生火山災害時，當火山灰厚度達 

2cm，可能影響呼吸道病患、老人、幼

童等抵抗力低之民眾，應通知民眾就地

避難，如必須外出則需注意防護；如火

山灰厚度超過 2cm，可能造成交通道路

受阻中斷，因此需進行道路火山灰清 

除，且如有必要時應進行人員疏散。 

役政災

防課 

5.3 開設臨時防5.3 指揮官下達指令後，應立即派專人前往臨 社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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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避難收容

所並聯繫轄

區內志工前 

往協助 

時防災避難收容所布置並清點開設所需

相關設備，以利民眾到達時能儘速發放物

資與協助安置，並聯絡及確認可參與災 

害救助的民間團體及轄區內志工儘速前 
往臨時防災避難收容所協助。 

文課 

 

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權責單位 

(依區公

所實際分

工情形自 

行調整) 

 6.市府災害應變

中心下達強制疏

散撤離指令 

6. 市府下達強制疏散撤離時機如下： 

6.1 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強制撤離。 

6.2 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1 級警戒且水位持

續上升。 

6.3 市管河川 1 級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或

有溢堤之虞。 

6.4 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且淹水已達 

30-50cm 且持續上升。 

6.5 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佈洩（溢）洪通報

且洩洪量大於下游河川防洪標準。 

6.6 依本所、里鄰長、里幹事或民眾通 

報，經市府或本所研判有強制疏散撤離

之必要時。 

6.7 水利建造物突發重大緊急事故，經管理

機關通報有強制疏散撤離必要。 

6.8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發布土石

流及大規模崩塌紅色警戒時。 

6.9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以下簡稱氣象署）

依「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海嘯資訊發布作

業要點」規定發布海嘯警報，其發布時

機如下： 

6.9.1  遠地地震海嘯警報：接獲美國太平洋

海嘯警報中心（PTWC）發布海嘯警 

各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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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預估 3 小時內海嘯可能到達臺灣

時。 

  6.9.2近海地震海嘯警報：臺灣近海發生地 
  震規模 7.0 以上，震源深度淺於 35 公

里之淺層地震時。 

6.10 發生全面之噴發現象，產生熔岩流、碎

屑流、火山灰、或蒸氣爆炸及火山泥

流等。 

6.11 當干預基準為可減免劑量於 7 天內達 

50 至 100 毫西弗時。 

 

7.區長下達強

制疏散撤離

指令 

7.指揮官立即下達強制疏散撤離指令。  

8.是否需大規

模疏散撤離 

8.市府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所劃定之疏散撤

離警戒區域是否位於遊客眾多之觀光風景 

區。 
 

 

9.1 應變中心申

請協助支援 

9.1 如需大規模疏散撤離，本所除通知業者應

立即關閉各項景點設施，並利用各式廣

播系統進行廣播，勸導遊客儘速離開警

戒區域，並立即向市府災害應變中心請 

求協助疏散撤離之各項工作。 

民政/役

政災防

課 

9.2 協助疏散民

眾至臨時防

災避難收容

所或依親 

9.2.1 指揮官下達強制疏散撤離指令

後，應立即協助疏散民眾至臨時防災避

難收容 所或依親，如有不願配合之居

民，應聯繫警察、消防單位或國軍協助

撤離，並由現場執行警戒之警察人員先

言詞勸導並蒐證，勸導無效即開立新北

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書(表四)，開

立勸導書後仍不離開者則開具舉發單(表

二)。遇颱風期間則先開立警戒區域通

知書(表一)。 

民政/役

政災防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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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  如遇海嘯疏散撤離時，本所應立即使

用電話、簡訊或 line 群組通知區內其

他單位及各里辦公處，將可能受海嘯侵

襲之警戒區域、抵達時間、疏散避難及

建議疏散撤離路線等訊息，利用廣播媒

體、電視、網路、跑馬燈等方式通知民

眾疏散撤離，並提醒民眾馬上跑往高

處、不開車及不回家，疏散撤離方式如

下： 

9.2.2.1 如為近海地震海嘯警報，應立即至 
鄰近大樓避難；如為遠地地震海嘯

警報，應至離岸高地或遠離河川高

地避難。 

9.2.2.2 針對轄區內之弱勢族群，如為近海

地震海嘯警報時，應協助疏散至

鄰近高樓避難；如為遠地地震海

嘯警報，應協助運送至離岸或遠 

離河川之臨時防災避難收容所。 

 

10.統計疏散撤

離及收容情

形並定時至 

EMIC 填寫速 

報表 

10.本所應定時至EMIC 填寫速報表(表 A4a、 

D3a、D4a)，並依據「重大災害災情通報

表填報作業規定」辦理，以利市府災害應

變中心掌握進度。 

民政/役

政災防

課、社會

人文課 

災後

復原 

11.災情解除 11.各類災害警報解除時。  

12.協助民眾返 12.災害警報解除後，本所應通知收容場所之 各課室 

 

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權責單位 

(依區公

所實際分

工情形自 

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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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家及收容場 

所復原作業 

民眾返家，並對收容場所或避難大樓進行 

清潔與復原工作。 

 

13.疏散撤離事

件結束 

13.疏散撤離事件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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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新北市政府颱風期間警戒區域通知書 
 

No.115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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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新北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舉發單 

 

No.115000001    新北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舉發單（稿）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被 舉 發 人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公） （行動） 
（宅） 

 

違 

  

法 

  

事 

 

實 

 

 

 

 

 

 

 

理 

 

 

 

 

 

 

由 

 

 

 

 

 

 

及 

 

 

 

 

 

 

法 

 

 

 

 

 

 

令 

 

 

 

 

 

 

依 據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第八款及第五項，將依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一款規定處以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將依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規定處以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將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將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款，將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三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五項，將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四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將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五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將依同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公共事業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致發生 
重大損害，將依同法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公共事業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致發生重大損害，將依同法第五十六條第三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公共事業未遵從各該機關依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所為之指揮、督導或協調，致發生重大損害，將依同法第五十六 

條第四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通 
 

知 
 

事 項 
本案非屬行政罰法第四十二條但書規定情事，請於接到本舉發單次日起十五日內向本府（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9 樓，本府

消防局整備應變科）提出陳述書陳述意見；逾期未為陳述意見，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五條第三項規定，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發 單 
 

單 位 
 

填 單 人 職 名 章 
 

送 達 年 月 日 
 

簽 收 人 姓 名 
 

 

 

備註：一、欄位內有「＊」註記者，非屬災害防救法及其施行細則法定應記載項目，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刪減，其他欄位均應照列。 

      二、本書表格式原則上採用二聯式單據辦理，以簡化行政業務，即第一聯（淡紅色）交當事人，第二聯（淡綠色）由機關自存，並請擇欄位外之空白適當處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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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新北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裁處書 

 

No.115000001      新北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裁處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受 處 分 人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公） 
（宅）                    （行動） 

受 處 分 人 名 稱  

（法人、團體或非屬自然人）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或其他登記字號 

 代表人或管理 

（權）人姓名 

 出 

年 月 

生 

日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公） 
（宅）                    （行動） 

事 
   

實 
 

 罰  鍰  金 額 新 臺 幣   元 整 繳 納 期  限  年     月 日 止 繳 納 方  式  匯 款       帳  號 

 

 

 

 

 

 

理 

 

 

 

 

 

 

由 

 

 

 

 

 

 

及 法 

 

 

 

 

 

 

令 依 

 

 

 

 

 

 

據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第八款及第五項，依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一款規定處以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依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規定處以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款，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三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五項，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四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五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因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依同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公共事業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致發生重大損害，依同法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公共事業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致發生重大損害，依同法第五十六條第三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公共事業未遵從各該機關依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所為之指揮、督導或協調，致發生重大損害，依同法第五十六條 

第四款規定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注 

 

意 事 項 

一、受處分人如不依期限繳納罰鍰，本府（機關）將依行政執行法規定，移送行政執行。 

二、受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繕具訴願書，於本裁處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訴願法規定遞送本府（機關）轉陳訴願管轄機關。三、受處分人或利害關係人為提起訴願，

請注意訴願法規定並依有關程序辦理，以免權益受損。 

 ＊（請簽收人填寫） ＊簽收人姓名 ＊（請簽收人填寫） 

        

備註：一、欄位內有「＊」註記者，非屬災害防救法及其施行細則法定應記載項目，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刪減，其他欄位均應照列；欄位內有「#」 註記者，該欄位字體應以粗體、紅色字

樣標示清楚。 

二、本書表格式原則上採用二聯式單據辦理，以簡化行政業務，即第一聯（淡紅色）交當事人，第二聯（淡綠色）由機關自存，並請擇欄位外之空白適當處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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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15000001 
 

表四 新北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書 

 

 

備註：一、欄位內有「＊」註記者，非屬災害防救法及其施行細則法定應記載項目，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刪減，其他欄位均應照列；欄位內有「#」 註記者，該欄位字體應以粗體、紅色字

樣標示清楚。 

二、本書表格式原則上採用二聯式單據辦理，以簡化行政業務，即第一聯（淡紅色）交當事人，第二聯（淡綠色）由機關自存，並請擇欄位外之空白適當處註記。 

  新北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  勸  導 人 姓 名  性別 □男□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地 址  聯絡電話 （公）       （宅）      （行動） 

違 法 事 實  

理 由 及 法 令 依 據 

□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四或五款，依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一款規定處罰。 

□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三項，依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規定處罰。 

□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處罰。 

□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處罰。 

□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款，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三款規定處罰。 

□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條第五項或第一項第七款，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四款規定處罰。 

□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五款規定處罰。 

□規避、拒絕或妨礙依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所為之檢查，依同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處罰。 

□公共事業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致發

生重大損害，依同法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處罰。 

□公共事業違反災害防救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致發生重大損害，依同法第五十六條第三款規定處罰。 

□公共事業於執行救災工作時，未遵從各該機關依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所為之指揮、督導或協調，致發生重大損

害，依同法第五十六條第四款規定處罰。   □其他 

注 意 事 項 

受勸導人如不遵照本勸導書履行，本府將依災害防救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受勸導人如不遵照本勸導書履行，本府將依災害防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受勸導人如不遵照本勸導書履行，本府將依災害防救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發 單 單 位  填 單 人 職 名 章  送 達 年 月 日  簽 收 人 姓 名  



 

表 A4a 

表 A4a 直轄市縣市政府撤離人數通報表 
填報機關： 專案名稱： 

速報時間：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  (手機) 

 

 

區別 村里別 地點 
預計撤離 

人數 

實際撤離 

人數 

累計撤離 

人數 
撤離時間 收容處所 備註 填寫時間 

          

          

          

          

          

          

          

          

          

備註： 

一、「地點」請依執行撤離工作之現地情況酌予補充說明。(如「鄰」、「部落」或「聚落」等) 

二、「預計撤離人數」：請資料建置單位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保全對象清冊」、經濟部「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之保全對象」之              

保全人數，及撤離範圍內戶籍人口數與常住人口數進行概估填寫。 

三、「實際撤離人數」係指執行勸告撤離及強制撤離人數之合計數，請逐筆填寫各次撤離人數「新增」統計。 

四、「撤離時間」指開始撤離之時間。 

五、「收容處所」請填寫各收容中心內之撤離人數與其他自行安置之人數（例如：○○收容中心 30 人，其他親友/自理 20 人）。 

  六、請於「備註」中敘明「預計撤離人數」與「撤離人數」產生差異之實際情況（例如：受困災區○○人，行方不明○○人等）； 

  該區域之居民若不願撤離，必須動用公權力「強制撤離」者，並請於備註欄註明強制撤離人數。 

七、原則上每隔3小時填送(3、6、9、12、15、18、21、24時)；惟遇有撤離人數增加較多時，請即時填送並以電話先行聯繫（02-8911-4601、02-8911-              

4602），以利彙報。 

八、「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名）。 



 

表 D3a 

表D3a直轄市縣市政府避難收容所開設通報表 
    填報機關： 專案名稱： 

速報時間：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 (手機) 

區別 收容處所 開設時間起 

( 年 月 日 時) 

開設時間迄 

( 年 月 日 時) 

目前收容
人數 
 
 

 
 
 

目前收容
人數男 

目前收容
人數女 

累計收容
人數 

累計收容
人數男 

累計收容
人數女 

目前儲糧預估
可在供應狀況

-人數 

目前儲糧預估
可在供應狀 
況-日數 

 

是否以開口契約 

或民間團體 
持續供應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方式） 

   填寫時間 

                

                

                

                

                

                

                

                

                

                

                

                

                

                

                

                

                

                

                

                

                

                

                

                



 

表 D4a  

表 D4a 災區志工人力志工服務通報表 

    填報機關： 專案名稱： 

速報時間：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 (手機)  

 
 

服務項目 服務日期 
服務地點 

人數 備註 填寫時間 

    區別  服務地點 

       

       

       

       

       

       

       

       

       

       

       

       

       

       

       

       

       

       

       

       

       

       

       

       

       

（備註：本表適用於受困災區填報） 


